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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訴（陳訴人要求身分保密）：國立基隆高

級海事職業學校長期聘用資格不符人員擔任

育英二號實習船「船務監督」乙職，且似藉

該船年度歲修工程收賄；復辦理租用學生交

通車採購案未覈實審標，嗣後涉嫌迴護圖利

得標廠商嚴重違規，罔顧學生乘車安全；另

教育部疑有包庇推諉之嫌，均涉有違失乙案

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一、基隆海事學校長期聘用資格不符人員，擔任育英二號

實習船「船務監督」乙職，查有實據，確有疏失。  

(一)按基隆海事學校代管育英二號約聘人員聘用計畫

書，前經臺灣省政府 83 年 7 月 4 日 83 府人一字

第 152815 號函同意在案。計畫書設有「船務監督

」乙職，工作內容為「負責船務管制、協助訓練

教學」，須具資格條件為「領有一等船長或一等

輪機長執照曾任駐埠船長或駐埠輪機長一年以上

」。核其條件，係為藉由具相關經驗之船長或輪

機長擔任船務監督，以協助訓練教學；另「各機

關在約聘前，應依主管機關核定之聘用計畫書，

切實查證擬聘用人員是否符合各職稱須具備之資

格條件（學歷經歷專長）等，造具聘用名冊送本

部辦理登記備查。又備查目的，在於知悉已經過

之事實如何，且備查之性質，與所報事項之效力

無關。」此為銓敘部 99 年 7 月 1 日部管四字第

0993221197 號函可稽，合先敘明。 

(二)經查，基隆海事學校所代管育英二號實習船之船

務監督，自 84 年 1 月 1 日起至 98 年 12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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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，計聘用趙○隆（任期起迄：84.01.01-86.05.26

）、方○明（任期起迄：86.05.26-89.05.01）、蔡

○明（任期起迄：89.05.01-95.01.01）、李○偉（

任期起迄：95.01.01-95.04.14）、畢○安（任期起

迄： 95.04.14-97.02.20）、賴○榮（任期起迄：

97.09.01-98.02.01 ） 、 王 ○ 菁 （ 任 期 起 迄 ：

98.02.01-99.01.01）等七位船務監督，第 1 任趙○

隆因基隆海事學校表示資料已不可考，不確定是

否符合資格條件，其餘 6 位除第 2 任方○明符合

聘用計畫之資格條件外，自 89 年 5 月 1 日聘用之

蔡○明以降，均與聘用計畫之資格條件不符。此

有教育部中部辦公室人事科 99 年 3 月 18 日之簽

呈在卷可稽。 

(三)另查，98 年 11 月 23 日約聘僱人員評核會議，因

尊重先前校內資格審查會議結論，船務監督部分

不予續聘，本案許○欽校長批示「覆議，重新開

會」。又 98 年 11 月 24 日之行政會報中，校長強

烈指示全體同仁：溫馨校園，行政處室應相互關

懷主動關心（暗示本案應積極處置）。98 年 11 月

27 日第二次會議中，鍾○賢委員認：「表列清冊

有三人（代理大副、代理三副及船務監督）不符

合任用資格，建議不予任用」，惟楊○山委員則

稱：「99 年度是否續聘現任聘僱人員，尊重本校

於 98 年 11 月 16 日資格審查會議之決議及業務單

位實習輔導處之用人需求。」並決議：「船務監

督王○菁以原職務續聘一年」，此有基隆海事學

校 99 年 9 月 20 日基海祕字第 0990002157 號函、

該校 98 年 11 月 23 日、同年 11 月 27 日約聘僱人

員評核會議紀錄等在卷可稽。惟核，該二次會議

之委員，均為許○賢、洪○靜、鍾○賢、楊○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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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楊○霧等人，顯不符覆議之程序，又同樣議程

，由同一組人員作出不同決議，實有未當；另 98

年 11 月 27 日會議中，楊○霧委員亦表示：「爾

後育英二號聘僱人員任用案，若有任何人（機關

）質疑，一律由 98 年 11 月 16 日資格審查會議及

本次評核會議主席暨實習輔導處主任許主任說明

及函復」，早已預知此次決議勢必引致爭議。 

(四)前揭有關「暗示本案應積極處置」之疑義，經楊

○山補充說明略以：「98 年 11 月 23 日約聘僱人

員評核會議，因尊重先前校內資格審查會議結論

，船務監督部分不予續聘。本案校長退回覆議。

98 年 11 月 24 日行政會報中，校長（主席）提出

：學校之溫馨、友善校園有待提昇；行政處室應

主動服務，相互關懷（暗示本案應積極處置，人

事主任當場淚灑會場）。98 年 11 月 27 日第二次

會議中，2 位委員：本案船務監督資格不符不應續

聘，但業務單位有急需，尊重用人單位需求。許

○賢委員：業務單位確實有用人急迫需求。船務

監督案依據許○賢委員（單位主管）表示用人急

迫需求而通過。」亦有其補充說明在卷可按。 

(五)次查，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施行細則、行政院暨

所屬各級機關聘用人員注意事項中並無明文規定

需辦理公開甄選。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83 年 6 月

29 日 83 局力字第 24480 號函規定以，為貫徹考詴

用人及人事公開原則，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已另函

銓敘部建請修正「聘用人員聘用條例」，增列有

關甄選聘用人員之規定，在法令未配合修正前，

各機關進用聘用人員，應以公開遴選或甄詴方式

辦理。此為教育部 99 年 10 月 7 日部授教中（三

）字第 0990515611 號函所明示。經核，該校於 9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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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2 月 16 日以前，從未以公開甄選之方式選任

船務監督，迄至 98 年 12 月 17、23 日前後 2 次公

告上網招聘船務監督，皆未覓得合格人員；99 年

4 月 15 日再次上網公告招募，無人報名；99 年 8

月 3 日又公告徵人啟事，9 月 3 日截止報名，9 月

6 日通知符合條件人員面詴時間，9 月 10 日召開

資格審查小組會議，9 月 13 日面詴，9 月 20 日公

告錄取。此亦有基隆海事學校 99 年 9 月 20 日基

海祕字第 0990002157 號函可按。 

(六)經本院 99 年 10 月 22 日約詢該校前人事室主任陳

○霧稱：「98 年 11 月 23 日約聘僱人員評核會議

與 98 年 11 月 27 日第二次會議同一批人做出不同

決議是否符合『覆議』的要求 1 節，校長身為機

關首長，學校人事案既經其批示『覆議，重新開

會』，依字面解釋『覆議』係應『再討論』的意

思，是以，人事室不得不重新開會討論。」、「

王○菁不能聘，惟許主任要聘，我們採多數決。

」；另教務處楊○山主任陳稱：、「人事室對校

長聘用人員決策程序沒有異議，個人是教師兼職

教務行政工作，怎麼會去質疑人事室及校長。」

；又該校輔導實習主任許○賢稱：「98 年 11 月

27 日在會議中，業務單位確實有表示有用人急迫

需求，因整個實習船例行業務及學生航次的執行

迫在眉梢，會中委員共識，尊重業務單位用人急

迫需求通過，以代理船監聘用，所通過之船務監

督不符合任用資格，後來在 99 年 1 月 1 日起船務

監督就一直懸缺至今」；再者，前校長許○欽亦

稱：「因船務監督的任用資格條件高，待遇低，

多次聘不到合格人員。而育英號停航，改為停泊

岸邊靜態教學實習，船員在船上的工作量減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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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求人力充分運用，調用畢○安代理船務監督。

賴○榮、王○菁為教育部海事水產群科中心助理

，育英二號為教育部委辦經管。同為教育部委辦

人員，因此予以調動。上述三人擔任代理船務監

督，均係用人單位實習輔導處書面敘明理由簽辦

，會簽人事室後，送校長室，報銓敘部核定在案

，本校依核定任用，不是校長一人可決定。」、

「退回覆議的原因為關於王○菁 99 年度是否續聘

的決議為『不予續聘；如因業務單位需要仍須續

聘，則以代理船務監督續聘一年』，未能敘明續

聘或不續聘，似有矛盾之處，因此退還覆議，是

希望委員會的決議能更明確」置辯，惟觀諸楊、

陳二人所述，足證許○賢主任、前校長許○欽等

所言顯不足採，並不能執以作為解免咎責之論據

。 

(七)綜上，該校自 89 年聘用蔡○明船務監督以降，均

與聘用計畫所訂資格條件不符。育英二號「船務

監督」一職出缺，該校未善盡職責，依相關規定

辦理公開甄選事宜，顯有悖於法令，確有失當。 

二、基隆海事學校對於聘用人員未依業務需求用人，導致

該校聘用人員調動亂無章法，致生疑義，顯有未洽。 

(一)依據聘用人員聘用條例第 3 條前段規定：「本條

例所稱聘用人員，指各機關以契約定期聘用之專

業或技術人員。」同條例第 4 條規定：「聘用契

約應記載左列事項：一、約聘期間。二、約聘報

酬。三、業務內容及預定完成期限。」又聘用人

員聘用條例施行細則第 2 條規定：本條例第二條

所稱應業務需要，以發展科學技術，或執行專門

性之業務，或專司技術性研究設計工作，非本機

關現有人員所能擔任者為限。」另行政院暨所屬



6 

 

各級機關聘用人員注意事項第 1 點第 1 項規定：

「各機關聘用人員應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施行細

則第二條規定，以所任工作非本機關現有人員所

能擔任者為限。」合先敘明。 

(二)經查，基隆海事學校畢○安（下稱畢員）原屬育

英號電信員，為正式編制約聘人員職務，係依當

時該校需求與規定而進用，符合任用資格；另安

置畢員至圖書館協助館員並非個別作業，係前任

校長王○君依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2 年 7 月 17 日

教中（三）字第 00920512744 號函安置整批船員

至各處室工作。因安置育英號人員，該校職員遭

凍結，為因應人力需求，前任許校長於 92 年 8 月

8 日到任時，畢員已在圖書館工作（85 年 10 月 28

日至 93 年 1 月 31 日間）；該校前任許校長室因

公務需要，於 93 年 2 月 1 日至 95 年 4 月 13 日間

爰指派畢員至校長室擔任接聽電話等機要工作，

此有基隆海事學校 99 年 9 月 20 日基海祕字第

0990002157 號函在卷可稽；經核，此階段尚符前

揭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函之意旨。 

(三)又查，該校實習輔導處 95 年 4 月 14 日簽，經前

任許校長批示：「為精簡人力及專業考量，聘用

畢○安為船監並自 4 月 14 日生效。」自 95 年 4

月 14 日至 97 年 2 月 19 日止，畢員均以育英二號

「代理船務監督」聘用。惟該期間畢員工作被指

派至總務處協助林組長辦理小額採購及工友管理

，分擔林組長繁重工作，未涉招標案件、共同供

應契約、物品管理等業務；復該校教務處註冊組

幹事鄭○玉於 97 年 12 月 2 日退休，為應工作需

要，前任許校長於同年月 15 日指派畢員至教務處

註冊組協助翁○華幹事，迄 98 年 1 月 23 日，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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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錄取人員洪○珊小姐分發至該校服務，又實驗

研究組幹事陳○華於 98 年 2 月 1 日辦理退休，教

務主任基於人力資源考量，調整畢員至實驗研究

組，此有基隆海事學校 99 年 9 月 20 日基海祕字

第 0990002157 號函可參；惟核，畢員係屬聘用人

員，自 95 年 4 月 14 日之後之相關調用，均不符

當初聘用之業務需求。 

(四)次查，基隆海事學校安置原育英號船員高○山乙

員並非個別作業，查係前校長王○君依教育部中

部辦公室 92 年 7 月 17 日教中（三）字第

0920512744 號函安置整批船員至各處室工作。前

許○欽校長於 92 年 8 月 8 日到任時，高員已在水

產養殖科工作，本案該校無其他相關紀錄。此載

明於基隆海事學校 99 年 9 月 20 日基海祕字第

0990002157 號函；惟教育部 99 年 10 月 7 日部授

教中（三）字第 0990515611 號函敘明略以：「本

部中部辦公室接獲相關檢舉函時，即深入了解並

行文該校確依核定在案之聘用人員聘用計畫書所

訂資格條件，聘用符合資格之人員，並按其職稱

執行職務，渠等相關人員皆已於 98 年 12 月底歸

建回育英二號服務。」是以，該校對於聘用人員

未依當初業務需求任用，甚至查無相關卷證可稽

，除未依聘用需求用人事證明確外，該校對於人

員調用相關文書之佚失，甚或查無檔存資料，均

有未恰。 

(五)再查，基隆海事學校育英二號船員高○山，遭訴

以「未取得幹練水手適任證書，不符任用資格，

且又涉翹班喝酒及毆打同事，該校實習部許主任

卻予續聘，涉有違失等情」云云；按教育部 92 年

12 月 31 日部授教中（人）字第 0920582549 號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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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定之「育英號及育英二號 93 年度僱用人員計畫

表」所列「幹練水手」資格條件為「據擬任工作

性質程度相當資格二年實務經驗」，又據「教育

部學生實習船船員約聘（僱）契約書」玖、雙方

協議事項：（二）乙方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甲

方「得」隨時解除契約。1、……。2、對於甲方

、甲方代理人、其他共同工作人或以上人員家屬

實施暴行或重大侮辱、恐嚇行為者。……。4、違

反本契約或船員工作規則，情節重大者。……。7

、未依規定上班、值勤者。經本院 99 年 10 月 22

日約詢楊○山主任陳稱：「印象中，我任內有一

次他和船員起口角，沒到打架。我們開了一個考

績，類似評核會議，……，所以記過」，該校已

自衡情而為；且查，高員原係育英號之船員，轉

至育英二號服務，於聘任資格尚無不當，合該敘

明。 

(六)復查，依據公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則第 32 條第 2

項規定：「再任由公庫支給薪俸、待遇或公費之

職務者，應停止原儲存之優惠存款，俟再任原因

消滅後回復。但再任之工作報酬每月未達委任第

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，不

在此限。」翁○任用情形如下：翁員原係擔任該

校育英號編制內舊制職員漁撈員職務，97 年 10 月

15 日退休，有教育部 97 年 10 月 8 日部授教中（

人）字第 0970514912 號函可按，同時約僱為該校

育英 2 號二廚職務（未見當時有甄選資料），符

合育英 2 號二廚「具擬任工作性質程度相當資格

二年實務經驗」任用資格。此為翁○所簽之「教

育部學生實習船船員約聘（僱）契約書」暨基隆

海事學校 99 年 9 月 20 日基海祕字第 0990002157

http://law.moj.gov.tw/Scripts/PQuery4B.asp?FullDoc=所有條文&Lcode=S00800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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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函等所明甚；經計算翁○於 97 年 10 月 15 日退

休，轉任該校育英 2 號約僱人員，其再任支領薪

資之工作報酬，每月未達公務人員委任第 1 職等

本俸最高俸（14010 元）額及專業加給（17190 元

）合計數額（31200 元），聘用條件尚稱符合；惟

核翁○之最初甄選過程亦查無檔存資料，不免啟

人疑竇，仍生程序不備之爭議。 

(七)經本院 99 年 10 月 22 日約詢該校前人事室主任陳

○霧陳稱：「聘用人員之調用，如無特殊情況，

是應依當初聘用計畫書業務用途運用。畢○安至

校長室、總務處、圖書館、教務處等處服務，是

未合當初聘用計畫書內容。」；惟前校長許○欽

則以：「因育英號停航，本校職員員額遭凍結，

導致各處科室人員遇缺不補，業務推動受影響。

因此調用育英號人員依其專長派至各科處室協助

辦理行政業務，係充分運用人力，不浪費公帑，

畢○安為其中之一員」置辯，顯為矯飾之詞，亦

不可為據。 

(八)綜上，基隆海事學校對於聘用人員未依業務需求

用人，導致該校聘用人員調動亂無章法，另對於

調用聘用人員之文書佚失，甚或查無相關卷證，

致生疑義，引致爭端，顯有不當。 

三、基隆海事學校對於學生交通車招標乙案，審標未能慎

重，致生投標廠商所送投標資料與投標須知設定條件

不符之情事，復未即時依法撤銷決標、終止契約或解

除契約，並得追償損失；又得標交通公司履約過程屢

生狀況，該校卻未積極、即時處置；俟其主管機關教

育部函令該校與交通公司解除契約，除闕未慮及學生

乘車權益，設想配套措施外，亦未依教育部所要求之

時限完成招標，尚有未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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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按基隆海事學校「98 年租用學生交通車」採購須

知第 9 條投標廠商資格第（二）項規定：投標廠

商之履約車輛必須主管機關查驗合格之營業用大

客車，車齡符合原發照日期 10 年內（即 1999 年 4

月 1 日以後），座位（含司機及服務人員）45 人

座（含）以上，相關條件以車輛行照登記為準。

又政府採購法第 50 條第 1 項規定：投標廠商有下

列情形之一，經機關於開標前發現者，其所投之

標應不予開標；於開標後發現者，應不決標予該

廠商：一、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投標。同條第 2

項規定：決標或簽約後發現得標廠商於決標前有

前項情形者，應撤銷決標、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

，並得追償損失。但撤銷決標、終止契約或解除

契約反不符公共利益，並經上級機關核准者，不

在此限。合先敘明。 

(二)經查，基隆海事學校訓導處前於 98 年 2 月 24 日

提出 98 年學生交通車招標採購案經費簽呈，許前

校長於 98 年 3 月 4 日核准；98 年 5 月 8 日上午

10 點開標，由工作小組依據投標廠商所送服務企

劃書先行作初審報告，下午兩點召開評選會議，

開標結果由藍星公司得標並決標；98 年 5 月 26 日

辦理交通車車籍查驗，查驗時發現車號○○○-○

○座位為 36 人，經再次檢視藍星有限公司所送服

務企劃書之車籍資料中發現車號○○○-○○載運

人數為空白，車號○○-○○○（尚未到場受檢）

座位為 36 人，與藍星公司所送服務企劃書之履約

車輛基本資料表不符；藍星公司於 98 年 5 月 27

日以藍字第 980527001 號函提出更正契約附件資

料，來函指行車執照須隨車攜帶，請駕駛員以傳

真方式回傳，因傳真失真，以致該公司車輛車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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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○○○ -○○服務企劃書人數標示不明，作業疏

忽，載運人數 45 人更正為 36 人座，此為基隆海

事學校 99 年 9 月 20 日基海祕字第 0990002157 號

函所明載；惟核，該校審標過程未能查知上情，

嗣決標後，始發現上揭與投標須知不符之情事，

復未立即當機立斷，依前揭政府採購法之規定，

辦理撤銷決標、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，並得追償

損失等步驟，顯有不當。 

(三)另查，該校 98 年租用學生交通車勞務採購案，於

98 年 5 月 8 日決標予藍星公司。千通公司於 99 年

5 月 11 日知悉該決標決定後，於 98 年 6 月 2 日以

千字第 004 號函向該校提出異議。該校於 98 年 6

月 9 日以基海總字第 0980001650 號函作成異議處

理，以千通公司已逾越採購法第 75 條第 1 項第 3

款所定異議期限，不予受理。千通公司爰於 98 年

6 月 13 日以千字第 98005 號函向行政院公共工程

委員會提出申訴，惟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認為

該校不予受理之決定，於法並無不合，並於 98 年

10 月 21 日以工程訴字第 09800467860 號函申訴審

議判斷書作成「申訴駁回」之決定。另依採購申

訴審議判斷書判斷理由四略以：至申訴廠商主張

，藍星公司車號○○○-○○車輛有不符規格情事

（座位不符規格）乙節，按系爭採購案投標須知

第 9 點（二）明定，「投標廠商提供之履約車輛

……座位（含司機及服務人員）45 人座（含）以

上，相關條件以車輛行照登記為準」，係藍星公

司服務計畫書所載，該公司車號○○○-○○車輛

座位為 36 人，車號○○-○○○車輛座位亦為 36

人；本會亦已於 98 年 6 月 19 日以工程企字第

09800261360 號函覆招標機關，藍星公司提送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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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劃書之車籍資料與投標須知相悖乙節，「請依

本法第 50 條第 2 項規定，本於權責核處。」經該

校因交通車關係到 1 仟多位學生上下學問題，函

請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准予依採購法第 50 條第 2 項

但書規定辦理；該室於 98 年 8 月 4 日辦理專案稽

核，發現得標廠商違反契約規定情節嚴重，並於

98 年 8 月 11 日以教中（三）字第 0980580101 號

書函函知該校，不予同意依採購法第 50 條第 2 項

但書規定辦理，請儘速依同法條第 2 項前段規定

辦理，且不得影響學生之權益，並應於 98 學年度

第 2 學期開學前辦理完成，以維護學生權益。此

有教育部 99 年 5 月 24 日部授教中（三）字第

0990074374 號函、99 年 10 月 7 日部授教中（三

）字第 0990515611 號函等在卷可稽。 

(四)次查，基隆海事學校辦理交通車罰款事宜，皆由

履約管理單位訓導處教官室簽出，經校長核准後

，再交由總務處發文通知藍星公司繳納罰款，並

要求即刻改善。該校雖數度對於藍星公司交通車

違規事項，依合約內容予以科罰不等金額之懲罰

性違約金（98 年 7-9 月計 9 次，計 21 萬 9,000 元

及 98 年 11 月份 10-21 次，合計 60 萬元、99 年 1

月份計 1 萬 2,000 元、99 年 2-5 月份計 23 次，合

計 4 萬 9,749 元-非合約內之車輛、遲到、未經核

准自行更換車輛、車輛逾齡、座位不足之車輛）

，惟仍未見該公司有立即改善之作為，且學校亦

不夠積極研議解決策略，以維護學生上下學交通

安全之權益。藍星公司與學校因交通車契約違約

金之計罰方式產生爭議，逕而向行政院公共工程

委員會申請調解，依該會 99 年 4 月 16 日工程訴

字第 09900150300 號函送之調解成立書，雙方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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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該會建議，計罰金額 28 萬 2,760 元（罰款金額

2 萬 2,000 元、應減付之運費為 26 萬 760 元）。

此有教育部 99 年 5 月 24 日部授教中（三）字第

0990074374 號函載明。足見藍星公司與基隆海事

學校學生交通車契約履約過程違失情節嚴重，惟

該校對於該件履約督導管理和追蹤考核，改善交

通車及學生上下學搭車安全的督導和執行上，疏

未積極處置，滋生學生行的安全疑慮，當有未恰

。 

(五)另教育部中部辦公室考量該校學生 98 學年度第 2

學期開學後需搭乘交通車上下學，於 99 年 1 月 25

日以教中（三）字第 0990550561 號書函請該校應

於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學前辦理完成租用學生交

通車採購案，以維護學生權益。惟該校並未即刻

著手辦理租用學生交通車採購，而係委託臺灣銀

行採購部代辦，導致時程拉長，遲至 99 年 4 月 28

日才決標，與該室要求應於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

學前辦理完成不符。此亦有教育部 99 年 1 月 28

日教中（三）字第 0990552992 號書函及前揭函文

在卷可參。 

(六)經本院 99 年 10 月 22 日約詢該校前校長許○欽陳

以：「其中藍星公司座位不符資格，是審核人員

漏掉了，所以千通公司發現了就告。」；學務主

任周○美、圖書館主任杜○萍則陳：「採購案工

作小組成員周○美及杜○萍均為校長所指定，但

兩位均不具採購專業人員資格」、「本項工作依

採購法第 50 條第 2 項規定乃屬審標承辦人員（總

務處）之工作，非屬工作小組初審項目，詳見『

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』第 3 條之規定；工作

小組僅依據五大項評審項目詳實核對，填具初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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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」、「我們根據審查委員會給的評選項目，

我們去作初評」置辯，惟「行政機關就該管行政

程序，應於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，一律注意

。」此有行政程序法第 9 條所明定，渠等仍有審

標不實之缺失；又詢據前總務主任劉○溢、庶務

組林○慧組長稱：「本校於接獲教育部來函後，

即刻發文藍星公司應終止契約，但因本校多為外

縣市學生，上下學皆倚賴交通車搭載，為維護學

生權益及安全，仍需由藍星公司之交通車接送學

生上下學，俟重新完成招標採購，與新得標廠商

簽約後，即刻與藍星公司終止契約。又本案屬巨

額採購，又適逢農曆春節期間，本校委託台銀代

辦招標採購，台銀於 99 年 2 月 11 日上網公告，

99 年 3 月 19 日第 1 次開標，歷經 1 次流標，1 次

廢標，第 3 次開標才決標。實非有故意延宕情事

。」容或實情，惟該校未能第一時間回應教育部

中部辦公室之要求，亦有未當。 

(七)綜上，基隆海事學校對於學生交通車招標乙案，

審標未能慎重，致生投標廠商所送投標資料與投

標須知設定條件不符之情事，復未即時依法撤銷

決標、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，並得追償損失；又

得標交通公司履約過程屢生狀況，該校卻未積極

、即時處置；俟其主管機關教育部函令該校與交

通公司解除契約，除闕未慮及學生乘車權益，設

想配套措施外，亦未依教育部所要求之時限完成

招標，尚有未恰。  

四、陳訴人指陳該校變賣育英二號船以及食品科內之相關

裝備、器具，雖查無實據，惟育英二號船上財產帳目

不清，多項設施亦在 99 年度歲修時，經拆卸後即未

裝回船上，甚至散置於民間工廠中，俟經教育部執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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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產清點時始發現上情，又多項財產遺失、有帳無物

等闕誤，顯有違失。 

(一)按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 36 點規定：「使用單

位對使用中之財產，應善盡保管之責，未經核准

，不得私自移轉或借撥。」同手冊第 37 點規定：

「財產管理單位與保管人員對使用及保管中之財

產，應隨時查對其數量，並注意其使用狀況及養

護情形。」合先陳明。 

(二)經查，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前於 99 年 9 月 20 日前

往基隆海事學校查察育英二號財產管理事宜，該

校卻無法立即提供總務室及會計室依法編列之「

育英二號實習船上設備」及「食品設備」分別詳

細之「財產分類明細帳」、「財產分類量值統計

表」財產清冊，以憑查核是否相符。故僅就該校

提供之育英二號實習船之設備保管清冊，進行實

際盤點。 

(三)另查，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查察當天，基隆海事學

校亦無法提供食品科「財產分類明細帳」及「財

產分類量值統計表」財產清冊以供查核是否相符

，故僅就該校提供之食品設備保管清冊進行實際

盤點。 

(四)復查，育英二號實習船上設備及食品科設備，經

該校當天提供之設備清冊資料，與教育部中部辦

公室實地抽查盤點結果尚屬相符；該船 99 年度甲

板部歲修工程項目，其中有移除或拆除之設備包

括：延繩釣機一組 3 台、魷釣機 6 台、拖網機 1

台，疑均遭變賣，經查訪得知，延繩釣機一組 3

台、魷釣機 6 台及拖網機用之 3 台拖網馬達，現

均存放於校內，並已拍照存證，未發現遭變賣情

事。又急速冷凍相關設備仍完整安置於育英二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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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習船冷凍艙內，並未隨漁撈拖網設備移除，初

步查核未發現遭變賣情事；另拖網機被拆成 2 塊

並存放在和平島某處民營工廠外空地，雖於教育

部中部辦公室察查當天，經該室要求下始行移回

校內；該船因 99 年度歲修所拆卸之物品或裝備，

自 99 年 3 月 25 日歲修完成後，迄教育部中部辦

公室查察時，業近半年，卻未裝回船上，甚或散

置於民間工廠中，不免起人疑竇，懷疑船上財物

是否遭變賣之傳言，顯有不當。 

(五)次查，該校財管人員承辦財產管理業務所依據法

令錯誤，係延用「事務管理規則第 115 條」規定

辦理，與現行「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」規定未

符。另於財產盤點未訂定盤點實施計畫且盤點內

容過於簡略及後續未予追蹤列管（如財產遺失、

有帳無物之報損情形等），與國有公用財產管理

手冊第 41、42 點規定未符。且該校未依財產帳卡

及財物分類編號登記之相關法令規定辦理，致經

管各類財產卡、明細分類帳欄位等資料，未核實

填載或漏未登載，及財產清冊之財物編號未正確

分類編號登記，與現行「國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

要點」、「財物標準分類」規定未符。  

(六)再查，該校變賣廢品計有電腦及相關資訊設備等

多項財物，惟僅由 2 家廠商現場估價辦理變賣回

收，有關廢品變賣處理程序過於簡略，與「各機

關奉准報廢財產之變賣及估價作業程序」第 3 點

，其變賣方式係以「公開標售為原則」未符。另

食品設備財產減損統計明細表資料，其中個人電

腦等 4 件財產經報廢，未能提供報廢程序及證明

文件資料憑稽，經分析該校財產報廢資料應屬有

辦後，查無資料或無辦亦無資料等情形，顯係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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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財產資料存檔有所疏失。95、96 年度財產統制

帳「3540－機械及設備」、「3560－雜項設備」

、「3590－其他」等 3 科目之登載數與財產增減

結存表結存數不符原因，依帳冊上登載係因 95 年

4 月財產重複入帳，惟未於當年度即予更正，延宕

至 97 年度始調整。前揭各項內容，均有教育部中

部辦公室訪查報告書暨該室 99 年 10 月 22 日約詢

說明等在卷可稽。 

(七)經本院 99 年 10 月 22 日約詢該校實習輔導主任許

○賢辯稱：「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清查育英二號船

上財產，完全在船上，除了 99 年歲修工程 20 項

中移除延繩釣機 1 組 3 台，魷釣機 6 台及拖網機 1

台。除拖網機 1 台因體積龐大，暫置放在和平島

外，其餘皆放置在學校，因歲修工程合約並無要

求廠商運回學校，僅註明移除」、「99 年 9 月 20

日清查育英二號財產，我親自陪同中辦長官至育

英二號實習船上依財產清冊清查，設備完全在船

上，在 99 年 9 月 21 日為澄清學校同仁們誤信船

上設備被變賣之疑慮，在行政會報中向校長報告

育英二號財產清查沒問題，並沒有說過過關了的

話語」等詞云云；惟核該船財產清冊係後續製作

，原始財產業已不詳，且歲修後，船上裝備遲未

裝回，並散置於民間工廠處，其負責船務運作，

處置顯有未恰。 

(八)綜上，陳訴人指陳該校變賣育英二號船以及食品

科內之相關裝備、器具，雖查無實據，惟育英二

號船上財產帳目不清，多項設施亦在 99 年度歲修

時，經拆卸後即未裝回船上，甚至散置於民間工

廠中，俟經教育部執行財產清點時始發現上情，

又多項財產遺失、有帳無物等闕誤，顯有違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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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教育部處置基隆海事學校長期聘用未符資格之人員擔

任船務監督，未恪盡監督考核責任，雖行文該校檢討

相關人員行政疏失責任，卻延宕近半年始再次要求該

校檢討行政責任，顯有疏誤。 

(一)按教育部中部辦公室設置要點第 1 點規定：「教

育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為辦理承受臺灣省政府教

育廳業務，特設『教育部中部辦公室』（以下簡

稱本辦公室）。」同設置要點第 3 點第 6 項規定

：「本辦公室設十一科，分別掌理下列事項：省

（私）立高級職業學校教育事項。」合先敘明。 

(二)經查，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前於 99 年 3 月 31 日以

教中（人）字第 0990505316 號函基隆海事學校略

以：「有關育英二號『船務監督』一職出缺，校

方未善盡職責，依相關規定辦理公開甄選事宜，

卻長期任用資格不符之人員擔任育英二號實習船

『代理船務監督』及『船務監督』，尤以王○菁

之聘用，校長許○欽似有利用職權部分，有違公

平正義，本部將依相關規定辦理；其餘相關人員

請貴校檢討疏失責任報核。」惟該校則於 99 年 5

月 10 日以基海人字第 0990000477 號函復略以：

「檢附本校有關育英二號船務監督不符合聘用條

例單位主管之書面報告乙份。有關育英二號船務

監督長期出缺無法覓得合格人員案，本校將修改

任用資格條件，以維船務運作。」等詞云云，除

未見該校檢討疏失責任之有無外，教育部中部辦

公室亦無探究自 99 年 3 月 31 日行文該校後，為

何基隆海事學校卻於同年 5 月 10 日始函復之遲誤

原因，顯有不當。  

(三)另查，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復於 99 年 9 月 27 日教

中（人）字第 0990515996 號書函致基隆海事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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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略以：「貴校育英二號『船務監督』一職出

缺，校方未善盡職責，依相關規定辦理公開甄選

事宜，卻長期任用資格不符之人員擔任育英二號

實習船『代理船務監督』及『船務監督』，尤以

王○菁之聘用，前校長許○欽似有利用職權之便

，有違公平正義；貴校以 99 年 5 月 10 日基海人

字第 0990000477 號函復略以：『有關育英二號船

務監督長期出缺無法覓得合格人員案，本案將修

改任用資格條件，以維船務運作。』並檢附單位

主管之書面報告乙份，惟並未檢討相關人員疏失

責任，請依旨揭所定時間內查明見復。」教育部

中部辦公室延宕近半年後始再次要求該校檢討相

關人員行政責任，違失事證明確。 

(四)有關基隆海事學校未於 99 年 5 月 10 日函復議處

人員，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卻遲於 99 年 9 月 27 日

要求該校再次檢討相關人員行政責任；以及該室

前於 99 年 3 月 31 日行文該校後，該校遲至同年 5

月 10 日始函復等情之違誤，經本院 99 年 10 月 22

日約詢該室藍主任○德、邱科長○坡、韓科長○

樹陳稱：查 99 年 7 月 8 日另案簽核之案件，係屬

同ㄧ檢舉人、相同事件，惟本室基於審慎態度，

將再提本室及國立高中職校教職員重大獎懲案件

審議小組審議，爰此，本室復於 99 年 9 月 27 日

要求該校檢討相關人員行政責任。據該校人事室

表示，因事涉校內不同處室之業務，且需依規定

之行政程序處理，爰請本部中部辦公室給予延長

時間以便釐清案情，本部中部辦公室於期間內持

續關注此事；惟雖以同ㄧ檢舉人、相同事件云云

置辯，在時效上仍未發揮即獎即懲之效能；且該

室未能提出該校之公文延期申請據以為證，尚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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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以免責。 

(五)綜上，教育部處置基隆海事學校長期聘用未符資

格之人員擔任船務監督，未恪盡監督考核責任，

雖行文該校檢討相關人員行政疏失責任，卻未檢

視該校函覆內容是否有當，甚至探究遲誤函復之

原因；於延宕近半年後始再次要求該校檢討行政

責任，顯有疏誤。  

六、教育部處置基隆海事學校「交通車違失」乙案，雖多

次函文要求該校改善，甚或與交通公司解約，惟卻未

能劍及履及給予該校相關行政協助；復於本院調查後

，始行再次追究該校相關人員行政責任，未善盡監督

之責，實有不當。 

(一)查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因多次接獲民眾指陳基隆海

事學校學生交通專車涉有超載、逾齡及座位不足

等陳情函件，該室分別以：98 年 12 月 24 日教中

（三）字第 0980605039B 號函、98 年 12 月 29 日

教中（三）字第 0980918123B 號書函、99 年 1 月

5 日教中（三）字第 0980918886B 號書函、99 年

4 月 14 日教中（三）字第 0990904071B 號書函、

99 年 4 月 29 日教中（三）字第 0990567091B 號

書函、98 年 11 月 18 日部授教中字第 0980917271

號函、99 年 4 月 19 日部授教中字第 0990905097

號等函，多次請該校妥善處理交通車安全問題，

如因所指陳事項導致學生發生意外事故，應由學

校全權負責且一併追究相關人員行政疏失。經核

，該部除諉稱「應由學校全權負責且一併追究相

關人員行政疏失」外，尚無任何積極協助該校之

作為。 

(二)另查，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復於 98 年 12 月 25 日以

部授教中（三）字第 0980606604 號函函復基隆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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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學校，基於維護學生乘車安全與公共利益之考

量，藍星公司恐有無法如期履約之虞，本案不予

同意依採購法第 50 條第 2 項但書規定辦理，並請

貴校儘速依同法條第 2 項前段規定辦理，且不得

影響學生之權益。雖已要求該校依法解約，惟藍

星公司在該校所引致之爭端傷害，業已造成。  

(三)惟查，教育部中部辦公室遲於本院就基隆海事學

校學生交通車進行調查後，始於 99 年 10 月 5 日

再次以部授教中（三）字第 0990516402 號函要求

基隆海事學校針對：「未能即時發現投標公司所

提資料的錯誤以落實審標機制」、「在學生交通

車之履約督導管理和追蹤考核，改善交通車及學

生上下學搭車安全的督導和執行上，成效不彰」

及「未能依該部函示時限，執行有關終止合約和

完成重新採購案」等，議處相關人員行政疏失之

責任；除未於事件發生之始給予積極協助外，亦

有監督不周之違失。 

(四)經本院 99 年 10 月 22 日約詢該室藍主任○德、邱

科長○坡、韓科○春樹陳稱：該校學生交通車違

反合約規定，該室前已於辦理專案稽核時即建議

該校與藍星交通公司終止合約，惟該校仍擬以政

府採購法第 50 條第 2 項但書規定辦理，遲未與廠

商終止合約，而導致交通車履約問題持續存在。

且本部中部辦公室已多次函文該校應妥善處理學

生交通車問題，並明確告知該校如因交通車履約

問題導致學生發生意外事故，概由學校全權負責

且一併追究相關人員行政疏失等詞云云置辯。核

雖已明確告知該校應依政府採購法重新辦理招標

，卻未有積極協助作為，僅以「概由學校全權負

責且一併追究相關人員行政疏失」一語帶過圖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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咎責，顯有未恰。 

(五)綜上，教育部處置基隆海事學校「交通車違失」

乙案，雖多次函文要求該校改善，甚或與交通公

司解約，惟卻未能劍及履及給予該校相關行政協

助；復於本院調查後，始行再次追究該校相關人

員行政責任，未善盡監督之責，實有不當。 

七、教育部同意基隆海事學校前校長許○欽自願退休乙案

，尚查無違失。 

(一)按公務員懲戒法第 2 條規定：公務員有違法、廢

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，應受懲戒。同法第 4 條

第 2 項規定：主管長官對於所屬公務員，依第十

九條之規定送請監察院審查或公務員懲戒委員會

審議而認為情節重大者，亦得依職權先行停止其

職務。次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

辦法第 7 條規定略以，校長之平時考核，應隨時

根據具體事實詳加紀錄，如有合於獎懲標準之事

蹟，並應予以獎勵或懲處。又教育部 89 年 5 月 31

日臺（89）人（三）字第 89049423 號函釋規定略

以：「涉案校長及兼行政職務之教師，因案被起

訴尚未確定判決或正由法院偵辦中，主管機關並

應依本部 85 年 12 月 17 日台 85 人（二）字第

85097019 號函釋規定，先行就該員之涉案情節確

實檢討是否應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移付懲戒或查

明是否應予停（免）職，再衡酌得否受理其申請

退休案，以免產生涉嫌刑責人員以退休規避責任

之情事。」理先陳明。 

(二)經查，基隆海事學校前於 99 年 4 月 26 日以基海

人字第 0990001032 號學校教職員退休事實表，呈

報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有關該校前校長許○欽申請

自同年 8 月 1 日自願退休生效乙案。經教育部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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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辦公室同年 5 月 24 日簽提該室重大獎懲案件審

議小組及校長成績考核委員會檢討許校長確無須

移付懲戒或停（免）職情事後，再受理其退休申

請。此有該室簽文在卷可按。 

(三)次查，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及國立高中職校教職員

重大獎懲案件審議小組於 99 年 5 月 31 日所召開

之 99 年度第 5 次會議決議略以：「許校長遭檢舉

涉嫌收賄案，僅於檢調單位偵查中，暫無公務員

懲戒法第 2 條之適用，決議不移付懲戒。另許校

長申請退休案，依現行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等相

關規定，應無（得）剝奪或限制其申請退休權利

之明文，爰可以考量受理其退休申請，惟須專案

簽陳本部裁核；另許校長長期違法聘用不合法人

員擔任育英二號船務監督乙案，依目前事實資料

，並未查到許校長有相關違法事證，爰列入校長

年終成績考核參考，日後如有新事實及證據再另

研議。」有該次會議紀錄在卷可參。經該室 99 年

6 月 3 日簽請教育部部長核可後，並以該室 99 年

6 月 24 日部授教中（人）字第 0990509114 號函核

定渠自 99 年 8 月 1 日退休生效。此亦有該簽及函

文可稽。 

(四)綜上，教育部同意基隆海事學校前校長許○欽自

願退休乙案，業已善盡應注意事項之能事，尚查

無違失。 

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一至六，函請教育部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

見復。 

二、調查意見一至七，函本案陳訴人。 

三、調查意見二（五），函本案陳訴人之電子信箱及聯絡

地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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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調查意見二（六），函本案陳訴人之電子信箱。 

五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會議

處理。 

 

調查委員：洪德旋 


